113.02.01起適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昆蟲社組織章程
民國113年07月30日社員大會通過
第1章 總則
(社團名稱)
第1條 本團體中文名稱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昆蟲社」，簡稱為「交大昆蟲社」（以下簡稱本社），英文名稱為「NYCU Insect Club」。
 (法源依據)
第2條 本社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社團設置及輔導辦法」設立。
(社團宗旨)
第3條 本社宗旨為讓對昆蟲有興趣的學生們能夠有機會聚在一起，討論昆蟲的飼育技巧、經驗交流和標本製作。並且做生態推廣，讓更多人認識昆蟲且了解他們對生態的影響。
(社團地址)
第4條 本社社址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第2章 社員
(社員資格)
第5條 凡本校正式註冊學生並認同本社宗旨，經入社手續成為本社社員。
(入會程序) 
第6條 本社入會程序如下：
1、 填寫入社申請單。
2、 繳交社費。
(資格喪失)
第7條 社員如有下情形者喪失社員資格。
1、 因轉學或退學喪失本校學籍者。
2、 違反本社規定或未盡義務者，經社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3、 社員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敘明理由自行退社者。
第3章 會員之權利義務
(會員之權利)
第8條 凡本社社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1、 行使表決、選舉罷免權。
2、 擔任本社幹部以上職位。
3、 優先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會員之義務)
第9條 凡本社社員均應盡下列義務：
1、 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2、 維護社團財產器材。
3、 遵守本社相關規定
4、 遵行社內會議決議。
5、 維護社辦整潔。
6、 如期繳交社費。
第4章 會議
(社員大會組成)
第10條 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組成，為本社最高權力機構，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變更本社組織章程。
2、 社長選舉及罷免。
3、 幹部選舉及罷免。
4、 議決社團財物處分。
5、 議決社團之解散。
6、 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社員大會召開)
第11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或授權代理人召開之；必要時得由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社員大會臨時會議。
(社員大會決議)
第12條 一般提案應經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員相對多數同意後通過；重大提案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
有關本社之重大提案原則如下：
1、 組織章程變更。
2、 社團名稱或屬性變更。
3、 社團代表人選舉、罷免。
4、 社團之解散。
5、 三分之二以上社員連署之提案。
(幹部會議組成)
第13條 幹部會議由社長、副社長及幹部組成，職權如下：
1、 擬定年度活動計畫。
2、 活動討論及決議。
3、 日常事務及社員大會決議事項執行。
(幹部會議決議)
第14條 幹部會議應有全體幹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幹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
第5章 組織與職掌
(社長)
第15條 本社置社長一人，社長對外代表社團，對內綜理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
社長經本章程第十二條規定選出，罷免亦同；若下任社長未達當選門檻或無人參選得由現任社長指派或由現任幹部相互推選。
社長任期一學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連選得連任。
社長得於每學期末改選，學期間如遇特殊情形懸缺，得由副社長或指定幹部代行職務。
(副社長)
本社置副社長1人，協助社長處理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
副社長經本章程第十二條規定選出，罷免亦同；若下任副社長未達當選門檻或無人參選得由新任社長指派或由新任幹部推選。
副社長任期一學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連選得連任一次。
副社長得於每學期末改選，學期間如遇特殊情形懸缺，得暫由社長指定幹部代行職務。
(社團幹部)
1、 本社設置下列各部，得由社長指派或社員推選，各部職權如下：
2、 財務部/組：總理本社財務收支。
3、 器材部/組：管理本社團之財產及物品。
4、 美宣部/組：負責本社各項活動之設計。
5、 公關部/組：管理本社團對外、募款及交流事宜。
本社為維持社務順利發展，經幹部會議認可，得增減本條所列之部門。
幹部任期一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2月1日至7月31日)，連選得連任。
(無給職說明)
第16條 本社社長、副社長及所有幹部除經社員大會決議外皆為無給職。
第6章 財務
(經費來源)
第17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1、 社費：社費每學期初收取一次，金額新台幣350元，如有調整應經幹部會議決議。
2、 學校補助：依據本校經費補助原則規定。
3、 企業贊助。
4、 活動收入。
5、 其他收入。
經費由財務部收取管理，學期末需公告全體社員該學期經費收支狀況。
(退費規定)
第18條 若社員於該學期期中退出社團，不予退還任何費用
(社團帳戶)  
第19條 本社暫無社團帳戶
第7章 [bookmark: _GoBack]變更與解散
(章程變更)
第20條 本社/會章程或社團名稱變更，應符合本章程第十二條及輔導單位之規定。
(社團解散)
第21條 本社/會自行決議解散應符合本章程第十二條規定。
本社/會如有本校學生社團設置及輔導辦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情事，視同解散。
(財物處分)
第22條 關於本社解散後社團財物之處理事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定或以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1、 社費 
1. 存入學校社團捐款專戶。
2. 捐助予國內立案的社團法人團體。
3. 經社員大會決議，將餘額均分發還予現任社員。
2、 財產 
1. 屬學校所有之財產應予以清點並歸還課外活動輔導組，遺失需照價賠償。
2. 屬本社之財產得捐助予國內立案的社團法人團體或逕行回收。

第8章 附則
(訴願程序)
第23條 社團或社員如對社內決議有疑慮或不服者，得向本校學生會提起訴願。
(法律位階)
第24條 本社團章程內容若與本國法律或本校法規牴觸者無效。
(生效規定)
第25條 本社團章程經社員大會同意，送本校所屬校區課外活動輔導組備查後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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